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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原则 

CAC/GL 20-1995 

第 1 节 — 序言 

1. 官方和官方认可的检验和认证系统是最重要的、广泛使用的食品控制手段；以下原

则适用于此类系统。消费者对其食品供应质量（包括安全）的信心部分取决于他们对

食品控制措施有效性的看法。全球食品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例如肉类和肉类产品）依

赖于检验和认证系统的应用。然而，检验和认证要求可能会严重阻碍国际食品贸易。

因此，此类系统的设计和应用最好能够体现适当的原则。 

 

2. 食品检验可在生产和分销过程的任何阶段进行。对于某些食品，对产品的收获、加

工、储存、运输和其他操作的检查监督可能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最适当手段。根据食品

的保存方法，可能有必要在零售之前持续进行检查监督。检验系统可侧重于食品本身、

生产和分销链中的程序和设施、可能掺入的或污染食品的物质和材料。 

 

3. 检查应在最合适的阶段进行（例如在冷供应链的每个阶段控制冷藏）。对于某些要

求，例如与产品描述相关的要求，有可能将检查限制在最终销售之前的分销过程。 

 

4. 在设计和使用方面，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应受一系列原则的约束，以确保在消费者

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前提下取得最佳结果。 

第 2 节 — 定义 

审核是一项系统的、具有独立功能的检查，旨在确定活动和相关结果是否符合计划的

目标。 

 

认证是官方认证机构或官方认可的认证机构提供书面或等效保证、证实特定食品或食

品控制系统符合要求的程序。食品认证可酌情基于一系列检验活动，包括连续在线检

验、质量保证体系审核和成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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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是对食品或食品、原材料、加工和分销控制系统的检查，包括在制品和成品测试，

以验证它们是否符合要求。 

 

官方检验系统和官方认证系统是由具有监管或执法职能或两者兼有的政府机构管理的

系统。 

 

官方认可的检验系统和官方认可的认证系统是由具有管辖权的政府机构正式批准或认

可的系统。 

 

要求是主管当局制定的与食品贸易相关的标准，其内容包括公众健康保护、消费者保

护和公平贸易条件。 

 

风险评估是评估对公众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例如，评估食品中存

在添加剂、污染物、残留物、毒素或致病生物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 

第 3 节 — 原则 

5. 应在适当的情况下应用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确保食品及其生产系统符合要求，以保

护消费者免受食源性疾病和欺骗性营销行为的侵害，并在准确的产品描述的基础上促

进贸易。 

 

适用性 

6. 检验和认证系统应充分有效地实现其指定目标，同时考虑到相关可接受保护水平的

确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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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7. 确保食品安全的检验系统应根据具体情况在客观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设计和运行。所

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最好与国际公认的方法一致。风险评估应基于当前可用的科学证

据。 

 

8. 应根据评估的风险对特定商品和加工方法采用检验制度。在进行风险评估或应用等

效原则时，进口国应适当考虑出口国关于国家或地区无食品相关疾病的声明。 

 

禁止歧视 

9. 在不同情况下确定适当的风险水平时，各国应确保避免任意或无理区分，以避免贸

易中的歧视或变相限制。 

 

效率 

10. 检验和认证系统应采取足够的方法执行其任务。在选择检验和认证系统时，应由政

府与相关机构酌情协商，考虑到消费者承担的成本以及受影响的食品行业承担的资金

和时间成本。此类系统对贸易的限制不应超过为达到适当保护水平所必需的限制。 

 

兼容 

11. 成员国应在适当的时候把食典委（或其他向所有国家开放其成员资格的国际组织）

的标准、建议和指南用作其检验和认证系统的要素。各国应积极参与食品法典委员会

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的工作，以推动和促进食典委规范的制定、通过和审查。 

 

等效性 

12. 各国应认识到，不同的检验/认证体系有可能达到相同的目标，因此具有等效性。

证明等效性的义务由出口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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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13. 在尊重保护机密的合理关切的同时，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的原则和操作应接受消费

者及其代表组织和其他相关方的审查。 

 

14. 进口国应提供有关现有要求的信息，并应公布对要求的拟议变更，除非面临严重和

直接的危险，否则应留出足够的时间征求意见。在作出最终决定时应考虑出口国的意

见，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在新要求生效之前应留出一段合理的时间，以允

许出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生产方法和控制措施作出必要的改变。 

 

15. 进口国应根据出口国请求及时向出口国提出建议，帮助出口国了解进口国就进口食

品是否符合其相关要求作出决定的依据。 

 

16. 应进口国主管部门的要求，出口国应允许查看和评估其相关检验和认证系统的实际

运行情况。 

 

特殊待遇和区别对待 

17. 在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的设计和应用中，进口国应考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安全保

障的能力。 

 

控制和检验程序 

18. 进口国不应无故拖延合规性评估的任何必要程序。进口国提出的信息要求和收取的

费用应限于合理和必要的范围。 

 

认证的有效性 

19. 食品出口认证国和依赖出口认证的进口国应采取措施确保认证的有效性。出口国的

验证措施可包括由官方或官方认可的检验系统出具证书，证实相关产品或过程符合要

求。  

进口国采取的措施可包括入境点检验系统、对出口检验系统的审核、以及确保证书本

身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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